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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7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2026-036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停牌一天，并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开市起复牌。

（二）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6 年 4 月 22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股票简称由“奥特迅”变更为“*ST 特迅”，证券代码仍为“002227”。

（三）被实施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5%。2026 年 4 月

21 日，公司披露了《2025 年年度报告》。2025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指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深圳证券交

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具体情况如下：

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二）股票简称：由“奥特迅”变更为“*ST 特迅”。

（三）证券代码：无变动，仍为“002227”。

（四）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起始日：2026 年 4 月 22 日。

二、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2026 年 4 月 21 日，公司披露了《2025 年年度报告》，2025 年度公司经

审计的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为 2.65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67

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的规定，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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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出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 亿元”的情形，深圳证

券交易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指标符

合前述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将全力以赴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改善公司经营和财务

状况，维护公司与股东合法权益，力争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具体拟采取以下措施：

在工业电源业务方面：强化竞争力，提升市场渗透率。公司守护电源产品精

准契合市场需求，引起高度关注，基于该产品展现出的卓越性能与适配性，同时

紧跟电力行业交直流电源系统可靠性提升政策导向，真实契合相关技术应用要求，

已被明确纳入技术推荐方案。以技术延伸、夯实收入为根基，产品规划从“填补

行业空白”转变为“场景应用的创新”，推动了高端工业电源技术向民用及市政

领域拓展。

在新能源业务方面：加速出海，创新驱动。以研发革新驱动市场导向，调整

研发项目结构，以产品为导向设立研发责任制，明确团队责任，充分激发团队能

动性与创新力。组建团队对海外布局，系统性规划海外业务发展。针对欧盟及北

美市场推出多款认证产品，如兆瓦级模块化充电堆、储充一体化设备（已发货芬

兰）、光储充一体化微电网系统、海外版充电运营 SaaS 平台及智能运维 APP 等，

正全力加速抢占新能源细分市场先机，内销与外销双循环驱动。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将努力改善公司的经营情况，促进公司的长

期健康发展，力争以优秀的经营业绩回报广大股东的信任与支持。

四、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 条的有关规定：“上市公

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

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

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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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

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

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第 9.3.8 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若公司 2026 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方式不变，

仍将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咨询，并在不违反内幕信息保密制度等

规定的前提下，安排相关人员及时回应投资者的问询。

公司联系方式如下：

（一）联系机构：证券事务部

（二）联系电话：0755-26520515

（三）电子邮箱：atczq@atc-a.com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1 日


